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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标产品不挣钱
贴上名牌供假货
一男子出售冒牌配电箱被查

本报3月13日讯(记者 李玉涛)

一商场招标配电箱供应，一投标人以某
知名品牌配电箱中标后，发现该产品不
太赚钱，投标人私自联系另一厂家生产
别的品牌，并贴上知名品牌商标销售。1

月份，东港法院依法对犯罪嫌疑人柳某
(化姓)判处有期徒刑，并处以罚金5万
元。

东港区人民法院审理该案的法官
介绍说，2011年10月份，日照某商场招
标配电箱供应，莒县人柳某以某知名品
牌的配电箱中标。双方签订买卖合同，
由柳某提供价值151800元的配电箱。

“这个人就是某知名品牌在日照的
代理商，中标之后，他发现利润不大，动
起了歪脑筋。”该法官说。

此后，柳某私自联系了上海的某电
力设备有限公司生产了一批配电箱，并
联系他人伪造前述知名品牌的商标，贴

到这批配电箱上，出售给了招标的商
场。

“后来，这批冒牌的产品被查获。”
该法官说。

2012年7月30日，柳某因涉嫌假冒
注册商标罪被日照市公安局东港分局
取保候审。

东港区人民法院在1月21日审理认
为，被告人柳某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
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
相同的商标，情节严重，侵犯了国家有
关商标的管理制度和他人注册商标的
专用权，其行为已构成假冒注册商标
罪。

该院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判处柳某
有期徒刑，并处以罚金5万元。“当时他
交代说也就挣个一两万元，没想到聪明
反被聪明误，不仅没挣到钱，还被罚
了。”该法官说。

开发区工商分局

全面启动12315消费维权“进超市”活动
本报3月13日讯(记者 司路清

通讯员 韩芬) 12日，日照市工
商局开发区分局召开了全区12315

消费维权进超市暨食品安全会议，
辖区17家大中型超市负责人参加，
进一步确定将利用三个月时间在
全区 2 0 0平米以上超市全部设立

“12315消费维权服务站”，实现消
费维权服务站达到“五个一”标准

(一块标识标志牌、一名以上专职
或兼职工作人员、一部固定电话、
一本受理和处理消费投诉登记簿、
一套受理和处理消费者投诉工作
制度 )，促成超市经营者与消费者
自行和解，真正做到“投诉不出店，
维权在现场”，切实保障消费者的
合法权益。

同时，为进一步规范食品经

营者对临近保质期食品的经营理
念，加强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管，
开发区分局还制定出台了《临近
保质期食品管理制度 (施行 )》，要
求超市严格按照制度规定，加强
对临近保质期食品的管理，设立

“临过期食品销售专区/专柜”，提
醒消费者商品即将过期，让顾客
明明白白消费。

啤酒“炸弹”致伤

消费者获赔 2800 元

本报3月13日讯（记者
司路清） 2012年3月11

日，五莲县韩先生为搬新
居准备买一台空调，于是
他来到县城某家电专卖
店，选中一款样式比较好
的空调。由于此空调没有
现货，销售人员介绍说，可
以先交上200元钱，第二天
就能来货，于是韩先生交
了200元的现金。

3月12日，韩先生来到
某家电专卖店，准备提货，
但工作人员答复空调还没
来。3月13日，韩先生又来到
该专卖店，营业员回答还没
来货，要晚几天才到。听到
这样的答复，韩先生认为商
家违约，决定不买空调了，
要求该专卖店退回2 0 0元
钱，但销售人员以订购为借

口拒绝退还，双方发生了争
执。无奈之下，韩先生来到
五莲县消费者协会，要求帮
助退回自己的200元钱。

消协工作人员及时联
系了该家电超市负责人，
经调查情况属实。但销售
商仍以消费者订购为由拒
绝退款。经消协工作人员
耐心讲明法律法规，使经
销商认识到“订金”与“定
金”的区别。订金可视为预
付款，不具有法律效力，未
按约定提供的，经营者应
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履行
约定或者退回预付款及利
息。定金则属于有法律效
益的一种担保方式。

最终专卖店退回了韩
先生200元的订金，韩先生
非常满意。

已交“订金”货未到

商家拒绝退钱不合理

本报 3 月 13 日讯（记
者 司路清） 家住日照东
港区的刘先生，于 2012 年 6

月 21 日在日照某超市买了
三箱某品牌的啤酒，22 日
中午在家打开其中一箱时
突然啤酒发生爆炸，同时爆
炸了三瓶，共伤两人，刘先
生伤势严重。

当时刘先生的朋友将
其送往医院住院诊治，共花
费医疗费 2800 元。

刘先生被送往医院诊
治时，其朋友投诉到日照市
东港区消费者协会，要求经
销商赔偿损失，维护消费者
的合法权益。

接到投诉后，东港区消

协立即赶到现场进行调查，
现场检查发现啤酒瓶破碎
玻璃还在刘先生家餐厅，并
有些残留的血迹。

根据现场调查，消协认
为消费者因为啤酒瓶爆炸
受到人身伤害、财产损失客
观存在，根据相关规定，消
费者有权要求生产者或者
销售者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经调查，超市的啤酒是
从厂家直接进货销售的。消
协立即和该啤酒的厂家取
得联系，告知他们销售的啤
酒发生爆炸，造成人身伤
害。厂家同意一次性赔偿刘
先生及刘先生的朋友住院
费、误工费等共计 2800 元。

格维权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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